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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國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強制執行係由專責機關，即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及

其所屬全國 13個行政執行分署，負責執行。計至 100年 11月底止，所執行到的

金額已超過新台幣 2700億元。能創造如此亮麗的績效，執行人員的努力固然功

不可沒，惟執行制度設計本身或案件管理系統等因素，亦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相對於我國，美國行政強制執行原則上係由原處分機關自力執行，其執行程

序及公法債權之優先內涵等等，皆與我國有所不同。本次考察行程計參訪美國洛

杉磯市地區之聯邦司法部加州中區聯邦司法部檢察署等機關，並藉由實地參訪之

機會，互相交流彼此之相關法制及實務運作情形，考察成果實足作為我國相關法

制修訂及改善執行程序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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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考察目的 
我國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強制執行係由專責機關，即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下稱行政執行署）及其所屬全國 13個行政執行分署1，負責執行。依行政執行

法第 4條之規定：「行政執行，由原處分機關或該管行政機關為之。但公法上金

錢給付義務逾期不履行者，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行政執行分署執行之。」

而所謂「公法上之金錢給付義務」，依行政執行法施行細則第 2條之規定，係指：

「一、稅款、滯納金、滯報費、利息、滯報金、怠報金及短估金。二、罰鍰及怠

金。三、代履行費用。四、其他公法上應給付金錢之義務。」各行政執行分署自

90年 1 月 1日成立以來2，計至 100年 11月底止，所執行到的金額已超過新台幣

2700億元。能創造如此亮麗的績效，執行人員的努力固然功不可沒，惟執行制

度設計本身或案件管理系統等因素，是否亦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按行政執行署及

所屬各行政執行分署對於推動行政執行程序之電子化，可謂不遺餘力3，除了程

序上從上游的移送行政執行，到下游的結案回饋皆已無紙化外，所建立的行政執

行案件管理系統（以下簡稱「案管系統」），對於提升行政執行的效率，包括承

辦人員對於案件的進行、徵起金額、結案情形都能透過每日的電子報表予以有效

掌握外，對於義務人各項資料之調查程序，亦大多藉由電子化之方式進行，例如

戶籍、健保、金融開戶、財稅、集保、期貨、入出境等等資料。目前整個行政執

行署、處每年的總徵起金額，亦遠遠超過舊法院財務法庭時代，其效果顯然可見。

另法務部資訊處、行政執行署依據行政院研究考核發展委員會「電子公文節能減

紙推動方案」推動「行政執行命令電子公文」，即由行政執行分署送達金融機構

之行政執行命令，透過電子公文交換系統發到金融機構，由金融機構於收受行政

執行命令電子公文之合理時間內完成扣押(圈存)義務人之存款。以期節省郵資

（約 2億餘元）、減少義務人之負擔，同時行政執行分署、金融機構可達減紙、

減碳、減人力、減少營業成本，共同創造三贏之局面並提升行政執行效能，確保

國家金錢債權之積極實現。4 

相對於我國，美國行政強制執行原則上係由原處分機關自力執行，其執行程

序、執行期間及公法債權之優先內涵，皆與我國有所不同。本次考察之目的，即

在藉實地參訪之機會，了解彼國制度運作及實務狀況，以作為我國相關法制修訂

及改善執行程序及提升執行效率之參考。 

 

                                                 
1 行政執行分署於 100 年 12月 31 日中央行政機關組織改造前，舊稱為「行政執行處」。 
2 士林行政執行分署係成立於 95 年 1月 1日，以因應大台北地區不斷成長之行政執行案量，並

分擔臺北、板橋及宜蘭等 3個行政執行分署之沈重負荷，其轄區劃分自此與北部地區之地方法院

轄區完全相同。 
3 詳請參閱：王金豐，行政執行程序電子化之回顧與展望，法務通訊，第 2358 期，96 年 9 月。 
4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與部分金融機構於 100 年 10 月 6 日在法務部 2 樓簡報室舉行「行政執行命令

電子公文送達收受同意書」簽署儀式，由法務部行政執行署署長與台灣土地銀行等金融機構辦理

簽署儀式，正式推動行政執行命令電子送達收受方案。詳請參閱行政執行署 100 年 10 月 6 日新

聞稿。下載網址：http://www.tpk.moj.gov.tw/ct.asp?xItem=245179&ctNode=24624&mp=030。 

http://www.tpk.moj.gov.tw/ct.asp?xItem=245179&ctNode=24624&mp=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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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考察過程 

一、 飛越太平洋 

考察團在團長黃主任執行官兼主任秘書賽月的帶領下，於 100 年 9月 19日

（星期一）深夜自桃園機場搭機前往美國洛杉磯市 LAX國際機場，抵達時已是當

地時間晚上 9時許。因為有外交部駐洛杉磯市辦事處及航空公司人員協助辦理出

境手續之故，一行人很快就完成了通關程序5。惟因似有許多出國渡假的美國人

亦在當晚歸國，考察團一行人於離開機場航廈後，竟花了約一個小時才離開車滿

為患的停車場區，著實令人印象深刻－原來傳說中的洛城塞車盛況，不僅是是在

像 10號公路這樣的高速公路才會發生啊！入住當地旅館時，已是深夜。 

二、 拜訪洛杉磯辦事處 

100年 9月 20 日下午前往外交部駐洛杉磯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拜訪，除藉

此機會當面感謝行前一直熱心協助安排行程及參訪機構的張法務秘書及劉秘書

外，也做行程上的最後確認。考察團參訪的時間是為當地活動的旺季，又適逢我

國總統夫人也於那幾天至洛杉磯市進行參訪，當天洛杉磯辦事處龔處長中誠因在

外舉辦活動而未能趕回來，特別交代由劉副處長克裕接待考察團一行人。劉副處

長除熱誠介紹處務概況外，並頻頻詢問有無須協助之處。稍後張秘書也自外地趕

回，與考察團確認這幾天在洛杉磯市的參訪行程，並提醒外交禮節上應注意的若

干細節（例如交換見面禮等），確實對考察團提供了非常實際而有用的幫助。 

 

三、 與加州大學 Dominguez Hill 分校的學術交流 

蒙洛杉磯當地華僑鄭佳宜教授的熱心安排6，考察團於 100年 9 月 21日應邀

到加州大學 Dominguez Hills 分校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Dominguez 

Hills）做學術交流。除獲該校的商業行政與公共政策學院（Colleg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 Public Policy）代理院長 Dr. Kaye Bragg、Dr. Hamoud Salhi

及 Dr. Mitchell T. Maki 等十餘人的熱情接待，並共進午餐。席間 Dr. Kaye Bragg

等人除對我國行政執行制度表示高度興趣，並詢間相關規定及實務狀況外，且關

心考察團一行到洛杉磯市是否適應當地天候狀況等。餐後稍做休息，其後由 Dr. 

Hamoud Salhi引領參觀該校硬體設備、藝術展覽品及珍貴圖書館藏。下午則在

Dr. Hamoud Salhi的課堂上，以「Introduction of Administrative Enforcement 

Agency in Taiwan, R.O.C.」為題，由考察團團員向在場的師生做 15分鐘的英

                                                 
5
 特別感謝外交部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協助辦理赴美簽證事宜，並感謝駐洛杉磯辦事處的張法務

秘書及劉秘書特地到機場接機。 
6 鄭博士為加州College of the Canyons的英文教授，此行充任考察團的翻譯兼駕駛，考察團此

行能順利完成任務，鄭博士貢獻良多，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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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簡報7，簡報結束後則由考察團團長致詞及補充說明，並留約 30 分鐘做交流。

參與課堂師生的反應非常熱烈，不斷有人提出各式各樣有關我國行政執行制度與

實務現況的問題（例如扣押義務人薪資有無上限？管收期間多長？）。甚至還有

人問：「外國人可不可以領取檢舉獎金？」直到下課鈴聲響前都毫無冷場，課後

還有在場的師生特地跑來找考察團成員交換名片，顯見考察團無疑已完成了一次

十分成功的學術外交。 

 

四、 參訪聯邦司法部加州中區聯邦司法部檢察署 

在駐洛杉磯代表處張秘書的費心安排，及美國聯邦司法部加州中區聯邦司法

部檢察署（United States Attorney’                s  Office for the Central District of California）

聯邦助理檢察官（Assistant United States Attorney                ）程樂其先生
8
的協助下，

考察團於 2011年 9 月 22日上午，在美國聯邦司法部加州中區聯邦司法部檢察署

內，拜會聯邦助理檢察官 Mr. Leon W. Weidman（兼民事司司長 Chief of Civil 

Division）、Mr. Zoran J. Segina9（任職民事司財務訴訟科 Financial Litigation 

Section）及法務主任（supervisory Paralegal Specialist）Ms. Armida A.A. 

Castañeda，並向其請益美國的行政執行制度與實務狀況，每一位均非常熱心向

我們介紹美國執行制度及現況，並不時請教考察團有關我國相對的執行制度及現

況為何。 

美國聯邦司法部加州中區聯邦司法部檢察署民事司職掌為：在民事訴訟案件

中，代表聯邦政府、所屬機關及員工出庭應訴及其強制執行事項。其下分三科辦

事：一、一般民事科（General Ciil Section），負責大部分的民事訴訟案件；

二、詐騙訴訟科（Civil Freud Section），負責偵辦及起訴民事詐欺及損害賠償

案件。計自 2005年起，該科依「詐欺賠償法（False Claims Act）」已為美國國

庫收回近 20億美元的金額，而此類案件大都由告密者（whistle blower）檢舉，

經調查屬實者，再由該科進行追償程序；三、財務訴訟科（Financial Litigation 

Section），負責向依民事或刑事判決對聯邦政府負有金錢債務者求償事宜。該科

在過去 5年，已為美國政府收回超過 23億美元的金額。10 

美國政府對於外人進入聯邦機關辦公大樓之管制相當嚴格，不僅檢查訪客之

身分證明（包括護照），連安全檢查也比照機場安檢，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如

未帶證明者，並派人陪同直到欲參訪之樓層，與受訪者確認無誤後，安全人員方

才離去，料此係因應國土安全問題而設。據聞在 100年 9月 11日前安檢更為嚴

格，故我國如欲安排至美參訪，沒必要時建議勿排在每年度該日期前後，以免徒

受安檢之不便。 

                                                 
7
 簡報內容請參附錄三。 

8 程助理檢察官為華裔美國人，能說華語，為前美國駐華大使館法律顧問。 
9
 Mr. Segina 其對於考察團團員返國製作考察報告時，發電子郵件向其請益，仍十分耐心又仔細

地回答所提問題，謹此致謝。 
10
 詳請參閱：http://www.justice.gov/usao/cac/civil.html。 

http://www.justice.gov/usao/cac/civi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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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參訪聯邦財政部國稅局 

考察團於 2011 年 9月 22日下午到美國聯邦財政部國內稅務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IRS）加州辦事處參訪，該局非常重視考查團此次的參訪行程，

特地由遠從華盛頓特區之國稅局總局來的特別調查官（Special Agent in 

Charge）Mr. Peter S. Alvarado11及洛杉磯辦事處的特別調查官 Ms. Leslie P. 

Demarco、特別調查員（Special Agent）Ms. Linda Nguyen及 Ms. Pearl Pang

等人接待考察團，在場陪同者為洛杉磯代表處的張秘書。 

考察團先以簡報介紹我國的行政執行制度及實務概況，隨後即聽取美方有關

國稅局業務的說明，並就若干細節進一步請益。最令考察團成員印象深刻者，殆

為其追稅並無限期，即與我國 96年 3月 21 日總統修正公布前之稅捐稽徵法第

23條規定相同，惟目前該條文經數次修正後，已有追稅時效原則上最長為 15年

的限制。12另外，以 2010 年為例，IRS的徵起金額超過 2.3兆美元，受理案件逾 

2億 3千萬件，投資報酬率約 188.68倍（投資 0.53元可徵起 100 元），可謂非

常驚人！13同年我國行政執行署所屬各行政執行分署總共徵起金額為新台幣

308.59億元，投資報酬率約 23.3倍，雖不如 IRS那般驚人，但與一般企業相較，

績效仍舊十分亮麗。況且 IRS所處理者包括一般課稅案件，而我國行政執行分署

所受理者皆為逾期未繳之案件，徵起難度當然較高，故二者實不可相提並論。 

 

六、 參訪洛杉磯市警察局 

考察團於 2011年 9月 23日上午到洛杉磯市警察局（the Los Angeles Police 

Department-LAPD）參訪，由局長辦公室警官 Danny Chao、Kathy Bell 等人陪同，

                                                 
11
 Peter S. Alvarado 是 IRS 刑事調查部門的特別調查官（Special Agent in Charge）, 目前

職司 IRS 總局的國際事務部門(International Field Operations)，負責處理亞洲、中東及歐洲

地區有關稅務舞弊（tax fraud）、洗錢及相關犯罪等業務。IRS在台灣並無設置辦公室，離台灣

最近的辦公室設在香港。 
12
 我國甫經總統於 100 年 11月 23 日公布施行的稅捐稽徵法第 23條第 1項規定：「稅捐之徵收期

間為五年，自繳納期間屆滿之翌日起算；應徵之稅捐未於徵收期間徵起者，不得再行徵收。但於

徵收期間屆滿前，已移送執行，或已依強制執行法規定聲明參與分配，或已依破產法規定申報債

權尚未結案者，不在此限。」同條第 4 項規定：「稅捐之徵收，於徵收期間屆滿前已移送執行者，

自徵收期間屆滿之翌日起，五年內未經執行者，不再執行，其於五年期間屆滿前已開始執行，仍

得繼續執行；但自五年期間屆滿之日起已逾五年尚未執行終結者，不得再執行。」第 5 項規定：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三月五日修正前已移送執行尚未終結之案件，自修正之日起逾五年尚未

執行終結者，不再執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自九十六年三月五日起逾十年尚未執行終結者，不

再執行：一、截至一百零一年三月四日，納稅義務人欠繳稅捐金額達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者。二、

一百零一年三月四日前經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行政執行分署，依行政執行法第十七條規定聲請

法院裁定拘提或管收義務人確定者。三、一百零一年三月四日前經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行政執

行分署，依行政執行法第十七條之一第一項規定對義務人核發禁止命令者。」 
13
 詳請參閱：http://www.irs.gov/irs/article/0,,id=98141,00.html。 

http://www.irs.gov/irs/article/0,,id=98141,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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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其辦公設施、執法實務（使用測速槍偵測車輛有無超速等），及至洛杉磯市

交通監控中心參觀其自動交通監控系統（Automated Traffic Surveillance and 

Control system），並由 Mr. Jeffrey Xu, P.E.當場示範如何操作該系統使交通

更為順暢，可謂讓考察團成員大開眼界。其後又帶領考察團參觀 26 層樓高的市

政大樓（LA City Halll），並到頂樓俯瞰洛杉磯全市，令人頗有登泰山而小天下

之感。 

 

七、 返回台灣 

考察團團員於當地時間 2011 年 9月 24 日下午搭機返台，結束了本週日夜近

乎顛倒、充實又緊湊的考察行程，回到台灣已是 9月 25日晚上 10 點。 

 

參、 考察議題與回應 
茲依考察過程中，受訪人之說明及考察團所蒐集之文獻資料，就本次訪談之

議題，條述美國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強制執行制度與實務重點如下： 

一、 是否皆由處分機關（例如美國聯邦國稅局 IRS）及所

屬機關自為執行？ 

1. 所有聯邦機構皆有初步的執行權，若執行無著，則移送司法部強制執行。
14 

2. 美國國稅局負責稅捐案件之執行，司法部聯邦司法部檢察署民事司財務訴

訟科則負責執行依法院之民事或刑事裁判，對聯邦政府負有金錢給付義務

之強制執行案件。 

3. 洛杉磯市警察局負責執行交通違規處罰（traffic violation）案件，但

不包括違規停車（parking violation）案件，該部分由交通局停車管理

處（Parking Violation Bureau,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負責

執行。 

二、 執行機關得採取之強制執行手段為何？最有效果者

為何？ 

1. 依美國聯邦法典（United States Code-U.S.C.）第 3613條第 18項「犯

罪被害人賠償法」（Mandatory Victim Restitution Act）之規定，得以

依法院判決取得對義務人名下的任何財產或財產權之優先權（lien），其

優先權強度與聯邦稅捐債權相同，其性質、效力及範圍等，則依州法之

                                                 
14 美國聯邦政府設有執法局（Marshals Service），負責執行聯邦法院之判決及命令、保管及處

分被沒入的財產等事宜。請參：http://www.usmarshals.gov/。 

http://www.usmarshals.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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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繳納罰金之義務於 20年後消滅，自判決確定後或出獄後起算。義

務人死亡者，其義務亦歸於消滅。關於民事金錢債權之優先權同依判決

為之，取得對義務人名下不動產之優先權。 

2. 優先權存續期限原則上為 20年，但可在失效前，經由法院判決再更新存

續 20年。 

3. 被登記優先權的義務人將不能獲取任何來自聯邦政府的補助、貸款、保

險或擔保，或直接或間接融資（financed）或贊助（funds）除非義務人

就是指定的（entitled）受益人，直到義務完全清償為止，但是主管機

關也可另行頒布規定，免除這些限制。15 

4. 法院可以依申請，命令美國政府出賣被登記優先權的不動產，美國政府

也可以依職權拍賣被登記優先權的不動產。滯納刑事罰金之案件，法院

得命令義務人出賣其財產以償還債務，如無故不從，將可能構成藐視法

庭罪。 

5. 依美國法律之規定，除了登記優先權外，在執行程序上，執行機關可以

採取發出執行命令（writs of execution）、扣押命令（writs of 

garnishment）及查封財產（levy on the property）等手段。 

6. 執行機關可以在命宣誓（under oath）的情形下，調查義務人或第三人

之財產，以確定義務人的經濟狀況。義務人須依命令填寫財產申報表16，

且如無故不接受調查，將被強制拘提到案說明。 

7.  在積欠美國政府債務尚未清償的情形下，假如義務人移轉財產給第三人

而無正當原因（adequate consideration），該財產可能被判返還予義務

人。17 

8. 優先權是最有效的執行手段，存在於優先權發生時及義務人嗣後取得之

任何財產。在優先權所擔保之義務完全受償前，該財產無法出賣給第三

人。 

9.  國庫抵銷方案（Treasury Offset Program）也是有效的執行方法。假如

義務人對美國政府負有債務，美國政府可以與應給付該義務人之金錢，

例如退稅、社會安全救助金（上限為 15%）等，加以抵銷。18 

10. 國稅案件就其歷年執行行為而言，最常採用之手段為查封（levy），其

次為優先權，再其次為扣押（seizure）。19 

                                                 
15
 Federal Debt Collection Procedures Act - FDCPA - 28 U.S.C.§ 3201 

16
 Financial Statement OBD-500，詳請參閱附錄四。 

17 
28 U.S.C.§ 3301~3308 

18 
26 U.S.C. § 6402(d)、31 U.S.C. § 3720A 

19
 同註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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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交通違規案件如義務人逾期未繳或無故未於法院通知開庭期日到庭，

有可能會被強制拘提，其駕照也可能會被扣留（hold）致駕照到期無

法更新，並處以最高 50%的罰鍰，其車輛則可能被拖吊或扣押

（impound）。洛杉磯市交通局停車管理處執行違規停車案件通常採取

開立告發單（parking citation）、罰鍰、拖吊、鎖車（booting devices）

等執行手段。 

 

三、 是否有部分案件或執行程序委由民間公司執行？所

採取之執行手段有無限制？成效如何？ 

1. 目前有超過 40家法律事務所（law firms）與美國司法部簽約，代為催

收包括助學貸款等民事債務，但不包括刑事罰金案件。其催收行為須依

法律之規定為之20，且不能啟動任何強制性之徵收作為，例如發扣押命令

等，其績效並受聯邦司法部檢察署之監督。聯邦司法部檢察署將視其績

效良窳，再決定是否與其續約。 

2. 財稅案件美國在 2004年通過之創造就業機會法案規定了得以委外執行未

繳納之欠稅，故而自 2006年 7月起，美國聯邦國稅局與 3家私人公司簽

定契約，委託其代為催收欠稅。但該三家私人公司並不能啟動任何強制

性之徵收作為，包括扣押及優先權等，但其等可書寫催繳信函及打電話

催繳。21惟嗣後經評估，國稅局認為由自己的職員負責催收，效率較好且

較有彈性。尤其在 2008年金融海嘯期間，必須因應義務人的經濟狀況，

在執行手段的選擇上做適時調整，故自 2009年起，已不再委外辦理。22 

3. 交通違規案件如義務人逾期未繳，或無故未於法院通知開庭期日到庭

者，將被移送民間催收公司 GC services collection agency23進行催繳

程序，並加計 300美元的罰鍰。如果在該公司催繳通知送達後 10日內繳

納，則可享有 150美元的折扣。 

 

四、 是否有分別依滯納金額大小或滯納原因或義務人經

                                                 
20 例如債務催收法（Fair Debt Collection Practices Act -FDCPA） 28 U.S.C. §3001 
21 詳請參閱：蔡日昇、周穎宏，美國行政執行制度考察報告，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2007 年度派員

出國考察報告。 
22 有關IRS委外催收之歷史，請參閱：謝和金，從比較法觀點研究美國聯邦所得稅法上稅款之執

行,東吳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2010年2月，頁104至105。有關IRS的聲明稿，請參閱：

http://www.irs.gov/newsroom/article/0,,id=205021,00.html。 
23 該公司係以電話催繳及寄發催繳通知書等方式進行催收程序，這方式以我國目前國情來看，

恐怕因詐騙電話及詐騙信件太多而行不通。 

http://www.irs.gov/newsroom/article/0,,id=205021,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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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狀況或身份（例如請領失業給付者）而有不同處

理？ 

1. 執行程序並不因滯納金額多寡而有所不同，惟金額高或時效將屆者，將

優先執行。相反地，義務人沒有財產的案件，執行順位就排在後面。 

2. 假如義務人破產了，則依破產法之規定辦理，強制執行程序停止進行。 

 

五、 有無義務人為中央或地方政府的案件？與一般案件

之執行程序有無不同？ 

1. 義務人為中央或地方政府的案件，如已經法院判決，聯邦政府機關可以與

應給付給該義務人之款項予以抵銷。 

 

六、 有無針對滯欠大戶案件採取特別的執行手段？例如

禁奢命令、義務人資訊公開、強制處分之公告、獎勵

檢舉、限制出境或聲請拘提、管收？ 

1. 執行程序並不因滯納金額多寡而有所不同，惟滯納金額高者將優先執行。 

2. 美國目前並無獎勵檢舉財產制度。但聯邦司法部檢察署及國稅局都有提

供告密者獎金，對於檢舉逃漏稅的部分，如因其所檢舉之資訊而徵起稅

款者，最高可獲得所徵起金額（包括本稅、利息、罰鍰及其他金額之合

計）的三成當作獎金。24 

 

七、 有無針對小額案件訂定快速清理計畫？成效如何？ 

1. 執行程序並不因滯納金額多寡而有所不同，惟前揭國庫抵銷方案

（Treasury Offset Program）是一個有效及快速的執行方法。 

2. 依司法部矯正署（Bureau of Prison）之「受刑人財務責任方案」（Inmate 

Financial Responsibility Program）之規定，當受刑人負有金錢給付

義務時，監所人員將協助其擬定清償方案，並監督其執行，以履行該義

務。 

 

八、 有無建置案件管理系統或知識管理系統？包括哪些

                                                 
24 詳請參閱：http://www.irs.gov/compliance/article/0,,id=180171,00.html。 

http://fms.treas.gov/debt/top.html
http://www.irs.gov/compliance/article/0,,id=180171,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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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1. 聯邦司法部檢察署有建置全國適用的「統一債務催收系統（Consolidated 

Debt Collection System）」，該系統內含義務人的各項資訊、繳納狀況

及執行程序等資料。其執行績效統計月報表25所分析的績效指標幾乎都為

財務項目，例如期初餘額（beginning balance）、期末餘額（ending 

balance）、本金（principal）、利息（interest）、成本（costs）、費用

（fees）等等，乍看有如一張會計報表，著實令人印深刻象。 

2. 美國財政部國稅局共有 10個地區財稅中心（Regional Compliance 

Centers）負責處理稅務申報、催繳及進行扣押薪資、存款等強制執行程

序。每一個案件處理中心採自動化作業，其電腦系統均可處理稅捐之申

報，並可自動通知申報結果及通知繳納。26 

 

九、 執行機關蒐集了哪些義務人的財產所得資料？係由

哪些政府機關或民間團體所提供？執行機關如何防

止該等義務人資料外洩？ 

1. 義務人須依命令填寫財產申報表，如果義務人願意提供棄權證明書

（waiver）的話，甚至能調閱其納稅資料。 

2. 政府可以依「正當財務隱私法（The Right Financial Privacy 

 Act）」27之規定，行文給銀行、企業及義務人的合夥人及關係人

（associate）等，要求提供與義務人帳戶有關的文件。 

3. 為了保護當事人的隱私，法院文件必須彌封（under seal）。隱私資訊（例

如地址、社會安全碼等等）必須被重新編輯過（redacted），義務人也可

以聲請法院保護或進一步限制其資訊被散播（dissemination）。 

 

十、 義務人如有不服，應如何提起救濟？受理救濟之機關

或法院為何？ 

1.  「犯罪被害人賠償法」（Mandatory Victim Restitution Act）及「聯邦

債務催收程序法」（Federal Debt Collection Procedures Act）之規定，

對執行行為不服者，可以提起訴願，如對訴願決定不服，可以提起行政

                                                 
25 因涉及尚未公開之實際統計數字，故美方人員僅提供欄位項目名稱之半面影本供考察團參

考。請參附件五。 
26 請參：蔡日昇、周穎宏，前揭文。 
27 12 U.S.C. §1833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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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俾符合正當法律程序原則（Due process）。 

2.  對聯邦地方法院（District Courts）的裁判不服者，可以上訴到聯邦上

訴法院（Courts of Appeal）。 

3. 對洛杉磯市警察局交通違規告發單（traffic citation）不服者，於繳

交保證金（bail，金額即為告發罰單記載之全部金額）後，可以向洛杉

磯高等法院（Los Angeles Superior Court）提起救濟。法院會通知義

務人開庭期日，義務人可以當庭向法官就該罰單提出抗辯，或詰問警官。

如果法院判決義務人勝訴，上開保證金將會返還給義務人。不過，大部

分的罰單案件法院並不須要安排庭期，義務人也可以利用網路或電話語

音繳納案款。如果必須開庭時，義務人可以由一個律師陪同到庭。但就

交通違規案件，法院無須為義務人指定辯護人（court appointed 

counsel）。義務人於交通違規處罰案件進入法院程序後，法院會發出通

知書，告知罰單金額（含罰鍰金額）、庭期等資訊，義務人也可以在法院

的官方網頁上進行繳款、要求延期繳納、要求開庭或延後開庭日期、以

上課（attending traffic school）取代罰鍰等程序。 

 

十一、 有無執行期間或徵收期間之規定？ 

不同的法律有不同的規定： 

1. 契約上的義務通常只有 6年以內的時效期間。28  

2. 犯罪被害人賠償法之請求權時效，則為 20年，並加計服刑的時間。29 

3. 學生助學貸款債權則無時效規定，即可永久執行，稅捐債權亦同。 

 

十二、 執行受償比率如何？如無法順利受償，是否核發執

行憑證結案？ 

1. 每年的受償比率都不同，未可一概而論。 

2. 刑事債務須待刑事責任罹於時效後，才會消滅。至於由財務訴訟科執行的

民事債務，只要無法徵起，就可終結。 

3. 債務消滅後，執行機關會開立應稅所得證明（1099 taxable income 

certificate：Cancellation of Debt），該債權金額將納入義務人當年

度應稅所得，合併計算應納所得稅額。 

4. IRS 稅捐債權無消滅時效，除非完全受償，原則上並不會結案。 

5. 交通違規案件如義務人經法院通知仍逾期未繳，將被移送民間債務催收公
                                                 
28 28 U.S.C. §2415 
29 18 U.S.C. §3613 



 15 

司進行催繳程序。 

 

十三、 如何管控執行成效？有無訂定基本責任額或提升執

行效率之獎勵制度？ 

1.  財務訴訟科是以執行行為的數量及有無遵守相關指導方針（guidelines）

及準則（standards），來衡量執行績效。但並未提供執行同仁任何金錢

上的誘因（monetary incentives）。 

2.  民間催收業者則按徵起金額多寡，比例計酬。 

3. IRS 認為稅捐之徵起原因很多，且很難完全分切割清楚是何人的功勞，故

雖每年有計算執行績效，惟並無訂定基本責任額或獎勵制度。 

 

十四、 與民事案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有何不同？ 

1.  民事案件如果被告被判賠償卻不自動支付判定的金額，原告可要求法院

書記發佈執行判決之命令30。執行判決之命令會發給警長，要求警長扣押

被告的財產並將之拍賣以執行判決。另一項替代方案是下令置留權

(lien)31，也就是扣留可能用於支付判決之財產的合法權利。 

2. 聯邦司法部檢察署民事司所負責執行之部分案件，依我國法學傳統上對公

法、私法之區別，有屬私法事件者，例如其財務訴訟科所職司，向依民

事判決對聯邦政府負有金錢債務者求償之案件。惟因債權人係聯邦政府

之故，其債權優先性及執行程序，大都與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案件之執

行相同。 

3. 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原則上由行政機關自為執行，毋待法院之發動。其他

詳如上述。 

 

肆、 心得及建議 
我國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強制執行由專責機關，即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及其

所屬全國 13 個行政執行分署，負責執行。與美國法制由各行政機關自力執行者

不同，亦無美國委外執行之制度。按我國雖於 89 年 12 月 14 日由法務部函頒「行

政執行處委外辦理相關作業要點」，其第二點並明定：「行政執行處視業務繁簡

                                                 
30 美國法院並無設置類似我國法院民事執行處之專責執行單位。 
31 “Lien”這個字在美國法上有很多種意義，一般翻譯為「優先權」，請參閱：黃健彰，美國法上

優先權（lien）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法學集刊，第 25 期，頁 142 至 146，2008 年 11 月。但此

處引用美國在臺協會網頁有關「美國司法體系概述」、「第六章民事法院程序」之說明，翻譯為「置

留權」。詳請參閱：http://www.ait.org.tw/infousa/zhtw/PUBS/LegalSystem/civil.htm。 

http://www.ait.org.tw/infousa/zhtw/PUBS/LegalSystem/civil.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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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經費許可情況，得委外辦理下列事項： (一) 勸導繳納。 (二) 查訪義務人。 (三) 

行政、資訊作業事項。 (四) 其他非屬公權力事項。」惟實務上各行政執行分署

從未令委外人員辦理勸導繳納或查訪義務人之事項，自亦無適用同要點第五點後

段所規定之「勸導繳納部分，例外得採實績按比例計酬方式辦理，支酬之數額標

準，由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定之」。況美國民間債務催收人員所採取之電話催繳及

寄發催繳通知書等，一旦移植我國，恐將被檢舉到 165 反詐騙專線，徒增民怨並

有損司法形象，應非我國適合模仿之制度。 

至於優先權的部分，依我國稅捐稽徵法第 6 條之規定，「稅捐之徵收，優先

於普通債權。土地增值稅、地價稅、房屋稅之徵收及法院、行政執行處執行拍賣

或變賣貨物應課徵之營業稅，優先於一切債權及抵押權。經法院、行政執行處執

行拍賣或交債權人承受之土地、房屋及貨物，執行法院或行政執行處應於拍定或

承受五日內，將拍定或承受價額通知當地主管稅捐稽徵機關，依法核課土地增值

稅、地價稅、房屋稅及營業稅，並由執行法院或行政執行處代為扣繳。」除此之

外，國家債權享有優先受償權者，尚有關稅法第 95 條所規定之關稅。查稅捐稽

徵法第 6 條於 79 年 1 月 24 日修正前之條文為：「土地增值稅之徵收，就土地之

自然漲價部分，優先於一切債權及抵押權。」32其後才納入地價稅及房屋稅，其

他稅捐則僅有優先於普通債權之效力。非稅捐類之國家公法債權，除某些費用（例

如執行費）有最優先受償之效力外33，其他亦僅有優先於普通債權之效力。例如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39 條規定：「本保險之保險費、滯納金，優先於普通債權。」

但因義務人若有不動產，其上多設定有擔保物權，故公法債權受償之機會其實不

高。至於罰鍰的部分，不論依稅捐稽徵法第 49 條34或關稅法第 95 條規定35，皆

無優先受償權，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 29 條甚至規定罰鍰為劣後債權，僅得就

其他債權受償餘額而受清償。但使用牌照稅法第 12條第 2項規定：「交通工具

未繳清使用牌照稅及罰鍰前，不得辦理過戶登記。」故以我國法制而言，其優先

權之效力或位階，並不如美國法制之規定。 

                                                 
32其立法理由為：「肆應國家公益之需，及為免租稅債權落於私法債權之後致不得受償，爰參酌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二二四號解釋意旨，及參考美國內地稅法及日本國稅徵收法與我國關稅

法第五十五條第三項之規定，增訂第一項租稅債權優先於普通債權之規定，俾資因應。」 
33 強制執行法第 29 條規定：「債權人因強制執行而支出之費用，得求償於債務人者，得準用民

事訴訟法第九十一條之規定，向執行法院聲請確定其數額。前項費用及其他為債權人共同利益而

支出之費用，得求償於債務人者，得就強制執行之財產先受清償。」至於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提繳

及墊償管理辦法第 14 條雖規定：「勞保局依本法（勞動基準法）第二十八條規定墊償勞工工資後，

得以自己名義，代位行使最優先受清償權（下略）」，惟其係代位行使勞工之上開權利，而上開權

利依司法實務之見解，所謂「最優先受清償權」，僅指優先於普通債權及無擔保之債權，至於土

地增值稅及有擔保之債權，仍優先於本條積欠工資而受清償（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73 年度

法律座談會民事執行類第 21 號，司法院釋字第 595 號解釋參照）。 
34 稅捐稽徵法第 49 條規定：「滯納金、利息、滯報金、怠報金、短估金及罰鍰等，除本法另有

規定者外，準用本法有關稅捐之規定。但第六條關於稅捐優先及第三十八條，關於加計利息之規

定，對於罰鍰不在準用之列。」 
35關稅法第 95 條規定：「依本法應繳或應補繳之下列款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經限期繳納，屆

期未繳納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一、關稅、滯納金、滯報費、利息。二、依本法所處之罰鍰。…

第一項應繳或應補繳之關稅，應較普通債權優先清繳。（第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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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彼邦之法制及實務運作情形，亦有足資我國參考學習之處。謹就本次考察

所見，提供以下 4 點建議： 

一、 參考會計或統計分析，制訂基本責任金額及管考基準 

行政執行署於訂定各年度行政執行分署每股基本徵起責任金額及終結案件

數與每股逾期未結案件數管考基準時，固皆依規定36，每年由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參酌所屬各行政執行處轄區之地理環境、面積大小、人口數量、案件數量多寡、

工商業繁榮程度、稅收情形及前一年度基本徵起責任金額等各項客觀因素，提法

務部行政執行署法規及業務諮詢委員會綜合評定後，報請法務部核定，通常事先

亦會召開內部會議，請各行政執行分署派員參與會議並表示意見；惟其所訂定之

基本徵起責任金額及管考基準等，有時仍被外界質疑是否有過於寬鬆之嫌。建議

參照美國聯邦司法部檢察署之執行績效統計月報表，所分析的績效指標幾乎都為

財務項目之做法，請會計及統計同仁，從其專業角度提出分析，並就其分析結果

提出修正建議，或可彌補訂定上開標準之執行人員大部分皆為習法之人之不足。 

二、 廢除執行期間規定 

我國 96 年 3 月 21 日總統修正公布前之稅捐稽徵法第 23 條原並無第 4 項及

第 5 項之規定37，立法院於 96 年 3 月 5 日三讀修正時（總統於 96 年 3 月 21 日

公布實施），始加入該 2 項規定。而該條第 1項規定：「稅捐之徵收期間為五年，

自繳納期間屆滿之翌日起算；應徵之稅捐未於徵收期間徵起者，不得再行徵收。

但於徵收期間屆滿前，已移送執行，或已依強制執行法規定聲明參與分配，或已

依破產法規定申報債權尚未結案者，不在此限。」換言之，只要案件在法院或行

政執行分署強制執行或破產程序繫屬中，並不會有逾徵收期間的問題。惟目前該

條文經數次修正後，已有追稅時效原則上最長為 15 年的限制。甫經總統於 100

年 11 月 23 日公布施行的稅捐稽徵法第 23 條第 5 項雖規定：「本法中華民國九十

六年三月五日修正前已移送執行尚未終結之案件，自修正之日起逾五年尚未執行

終結者，不再執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自九十六年三月五日起逾十年尚未執行

終結者，不再執行：一、截至一百零一年三月四日，納稅義務人欠繳稅捐金額達

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者。二、一百零一年三月四日前經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行

政執行分署，依行政執行法第十七條規定聲請法院裁定拘提或管收義務人確定

者。三、一百零一年三月四日前經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行政執行分署，依行政

執行法第十七條之一第一項規定對義務人核發禁止命令者。」但其他不足 50 萬

元之稅捐案件及其他種類之公法上金錢給付強制執行案件，依稅捐稽徵法第 23

條第 1 項至第 4 項及行政執行法第 7 條之規定，仍有徵收期間或執行期間之限

制。立法者之用意固在督促執行機關儘速執行，惟此乃我國特有之制度，並與實

體法上之請求權時效規定易生混淆。故建議參考美國之法制，刪除行政執行法公

                                                 
36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及所屬行政執行處執行績效獎勵金發給要點第三點第三項。 
37 其立法理由記載為：「照黨團協商條文通過」。 

http://locallaw.moj/LawContent.aspx?id=FL021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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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執行期間之規定，回歸行政程序法第 131條消滅時效等相關規

定。38
 

三、 建立義務人財產申報表 

美國聯邦司法部檢察署民事司命令義務人填寫之財產申報表，其內容多達

A4 紙 12 頁及 73 項，幾可謂鉅細靡遺，並輔以無故不接受調查者，將被強制拘

提到案說明之措施，美方受訪人員亦表示此乃調查義務人財產狀況之有效手段之

一。如以我國行政執行法第 17條規定觀之，該措施實為命義務人報告財產狀況

之執行行為，如義務人不為報告或為虛偽報告，即有可能構成該條限制住居（含

限制出境）甚至拘提、管收之事由。故建議可參考其內容，由行政執行署製作「義

務人財產申報表」之例稿，交由行政執行分署之同仁，於命義務人報告財產狀況

時斟酌使用，應可獲致不錯之效果。 

四、 翻譯行政執行法規 

本次考察團成員於準備出訪之際，深受目前我國行政執行法相關規定竟皆無

英文譯本之苦，此實有害於行政執行人員與外國人士之交流。對於派員至各國考

察相關法制之人員而言，於準備出國相關事宜之際，仍得費心自行翻譯法律相關

之專有名詞，實為一大負擔。雖說出國考察人員以「選派熟悉業務，具有專長、

語文能力，足可完成出國任務之適當人選」為準39，但即使每位出國考察人員皆

具上述條件，其對法律專有名詞之翻譯亦未必有一致用語，故主管機關法務部或

行政執行署，仍有委請學者專家將重要之行政執行法規翻譯成英文版本之必要，

以利國際交流、提高台灣在國外之能見度，並培養我國未來主辦行政執行法制或

實務問題國際研討會之能力。 

                                                 
38 行政程序法第 131 條規定：公法上之請求權，除法律有特別規定外，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公法上請求權，因時效完成而當然消滅。前項時效，因行政機關為實現該權利所作成之行政處分

而中斷。 

39 法務部及所屬各機關因公派員出國案件處理要點第 7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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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一、 中文考察議題 

1. 是否皆由處分機關（例如美國聯邦國稅局 IRS）及所屬機關自為執行？ 

2. 執行機關得採取之強制執行手段為何？最有效果者為何？ 

3. 是否有部分案件或執行程序委由民間公司執行？所採取之執行手段有無

限制？成效如何？ 

4. 是否有分別依滯納金額大小或滯納原因或義務人經濟狀況或身份（例如請

領失業給付者）而有不同處理？ 

5. 有無義務人為中央或地方政府的案件？與一般案件之執行程序有無不

同？ 

6. 有無針對滯欠大戶案件採取特別的執行手段？例如禁奢命令、義務人資訊

公開、強制處分之公告、獎勵檢舉、限制出境或聲請拘提、管收？ 

7. 有無針對小額案件訂定快速清理計畫？成效如何？ 

8. 有無建置案件管理系統或知識管理系統？包括哪些功能？ 

9. 執行機關蒐集了哪些義務人的財產所得資料？係由哪些政府機關或民間

團體所提供？執行機關如何防止該等義務人資料外洩？ 

10. 義務人如有不服，應如何提起救濟？受理救濟之機關或法院為何？ 

11. 有無執行期間或徵收期間之規定？ 

12. 執行受償比率如何？如無法順利受償，是否核發執行憑證結案？ 

13. 如何管控執行成效？有無訂定基本責任額或提升執行效率之獎勵制

度？ 

14. 與民事案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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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英文考察議題 

1. Which authority executes compulsory enforcement? Is the 

authority executing the act of taxation debt identical to the 

authority making the administrative act of taxation debts or its 

branches? 

2. What are the measures the executing authority can take? What is 

the most effective measure?  

3. Do you contract out some of the enforcement procedures or cases 

to private companies? If so, are there any limits about the 

procedures or measures they can take? How about the performance? 

4. Do the measures vary due to the amounts owed, or the financial 

condition or status of the obligors? 

5. Are there any obligors involved with the federal, state or local 

government authorities? Are there any specific or limited 

procedures in such cases? If so, how do they differ from 

non-governmental cases? 

6. Are there any specific procedures for obligors who owe certain 

amount of money? （let’s say, a million dollars）? For examples, 

the restraining orders on living a luxurious lifestyle, 

declaration of the obligors’ personal information, public 

notice for compulsory disposition, rewards for report to the 

enforcement authorities, cross-broader movement forbidden, 

personal arrest or imprisonment. 

7. Are there any specific or rapid procedures in the cases the 

unfulfilled obligation being below certain amount（e.g. one 

thousand dollars）? How about the performance? 

8. Have you established any administrative enforcement case 

management systems? If so, what kinds of functions are included? 

9. According the regulations, what kinds of obligors’ information 

can the enforcement authority investigate? By which official 

authorities or private organizations can they be provided? How 

do you prevent the information from being revealed? 

10. How can people file appeals, suits or complaints against the 

enforcement decisions? What are the courts or tribunals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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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tain these appeal, suits and complaints? 

11. How long are the collections of taxes, administrative penalties 

or enforcement measures permissible? Is the permissible duration 

restricted by law or by a court? 

12. What is the successful collection ratio? If not collectable, how 

does the case being closed? Will the debt certificates be issued? 

13. How do you manage or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enforcement? Are 

there basic collected amounts or incentives provided for the 

enforcement staff to try their best? Punishments and/or Rewards? 

14. Are there any differences from enforcement procedures of civil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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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英文簡報 

Sep,2011

Introduction of 

Administrative Enforcement 

Agency 

in Taiwan, R.O.C.

 

 

2

1. Preface

Principles

• Corporate 
Operation

• Target 
Management

• Performance in 
assessment

• Human Rights

Performances

• Execellent

• NT$ 265.39 
billions in a 
decade

• Enhance the 
National 
Treasury 

• Carry out 
justice

Guidelines

• Honest

• Efficient

• Frien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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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nforcement of public-law monetary 

obligation:

2. Responsibility

Financial and Taxes

Health insurance fees 

Administrative fines

Other f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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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O rganizational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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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95

15.92
19.19

22.35
25.75

24.22
26.11

29.71
27.02

30.86

38.33

0

10

20

30

4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billion

year

4. Enforcem entRevenue 
C ollected

Total：NT$ 265,394,052,686 (Up to Aug 31,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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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16%
21.67%

15.37%

4.80% Financial  and

T ax

Heal th

Insur ance Fee

Other  Fee

F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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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Total：51,733,171
(Up to Aug 31, 2011)

Tax

31%

Health 

Insurance 

Fee

38%

Fine

20%

Other Fee

11%

5.C ases Rece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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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C ases Unclosed

31,854 

59,577 

3,800,406 

3,891,837 

CasesClassification (NT$) Ratio(%)

Total 100.00

0~199,999 97.65

200,000~999,999 1.53

1,000,000~ 0.82

Up to Aug 31,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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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 (up to Aug 31,2011)

Received:50,547,129

Closed:46,752,945

Uclosed:3,891,837

0 

1 

2 

3 

4 

5 

6 

7 

8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898 

4.226 4.154 

7.568 

5.991 
6.351 

3.577 3.558 

4.595 

5.325 

4.501 

0.333 

1.943 

2.710 

4.503 

7.337 
7.560 

4.929 

4.032 

4.749 

5.542 

4.237 

received

closed

Million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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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example, the payback rate attained 23.3 times in fiscal year 2010, meaning that every 1 dollar 

invested by the government in the Administrative Enforcement Agency would achieve a return of 23.3 

dollars.

Total staffs: 1604 (Aug, 2011)

0.0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9.25 

16.20 

19.58 

21.67 

23.63 

21.50 

22.88 

24.47 

21.04 

23.30 
Year

Times

7.Payback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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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C ore Tasks

A. Focus on the cases unfulfilled 

obligation over NT$ 10 millions.

1) Restraining orders on living a luxurious lifestyle.

2) Declaration of the obligors’ personal information. 

3) Public notice for compulsory disposition, 

rewards for report to the enforcement authorities.

4) Cross-broader movement forbidden.

5) Personal arrest or impris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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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tending installment period from 36 

to 60 cycles in maximum.

B.Have more flexibility handling 

cases, which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with many taxpayers 

currently facing economic 

hardship.

1)Being thoughtful of those taxpayers who 

have financial difficulties and are unable to 

pay health insurance fees or other services 

necessary for daily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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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lose the cases more positively. 

e.g. Setting basic closing cases amounts.

D. Mind the executing attitudes 

and provide good services.

e.g. Executing firmly but modera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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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Simplify the methods to pay the 

obligations

1)Convenient store in neighborhood 

( obligation under NT$20,000)

2)Bank and post office

3)A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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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Government

2) Electronic  writ of enforcement :    

1) Case management system : 

Personal information

 Investigating through intranet 

or collecting from other 

authorities electronically

Control of procedures

Execution documents

Statistic forms

 bank deposits (developing, still negotiating 

with banks)

 

 

The End The End 

Thank youThank you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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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義務人財產申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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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聯邦司法部檢察署執行績效統計月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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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照片 

 

左起：考察團團員王金豐、團長黃賽月、Dr. Hamoud Salhi、翻譯鄭佳宜教授，

攝於加州大學 Dominguez Hills 分校 

 

 

考察團團員為 Dr. Hamoud Salhi師生作簡報，介紹我國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

強制執行制度與實務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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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團成員與洛杉磯代表處張秘書（左一）及美國聯邦司法部加州中區聯邦司法

部檢察署助理檢察官 Mr. Zoran J. Segina（右一）及法務主任 Ms. Armida A.A. 

Castañeda（右二）、聯邦財政部國稅局（IRS）洛杉磯辦事處特別調查員 Ms. Pearl 

Pang（左二）、Ms. Linda Nguyen（左四）等人，攝於聯邦司法部加州中區聯邦

司法部檢察署大樓門口。 

 
考察團成員與遠從華盛頓特區之國稅局總局來的特別調查官（Special Agent in 

Charge）Mr. Peter S. Alvarado（左三）、特別調查官 Ms. Leslie P. Demarco

（右三）等人攝於 IRS洛杉磯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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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PD 的警官帶領考察團成員登上市政大樓頂樓參觀。 


